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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刑事诉讼法（第4版）》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该教材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基础上，适应法学教育改革
的发展趋势而设计的新型教材。
它的问世将进一步促使现行法律、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三者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有机地结合。
它既可以作为“国家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项目——《刑事诉讼法》（杨建广、苏顺开主持）的
配套文字教材，又可以独立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法学教材。
与现有同类教材相比，本教材的特色主要有三：　　1.内容完整、全面。
该教材严格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法学本科核心课程基本要求和最新司法统一考试大纲编写，具有权威性
、新颖性和全面性。
它不仅适合于各类高校各层次学生和社会读者带着问题自学，也适合于教师的讲授式教学和以案例讨
论为主的启发式教学。
　　2.形式和功能多样。
它力图运用系统工程框架（Systems Engineering Framework）、对象导向框架（Objects-Oriented
Framework）和法治系统工程（Legal System Engineering）方法，借鉴网络课程集文字、图像、声音于一
体的多媒体表现形式，通过纸质教材和网络课程的结合，形成具有整体功能的开放型知识系统。
该系统既有真实案例，又有名家高论；既有传统教科书功能，又有专业辞典功能；既保留传统教科书
的理论深度，又拓展了现代教育的活动空间。
　　3.目标定位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实际能力的培养。
法学教材，尤其是应用法学的教材，不仅应引导学生研究和掌握字面上的法和法治过程（模型），而
且要引导其研究和掌握实际生活中的法和法治过程（原型）、研究和掌握法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研究法治系统如何对社会环境发生作用。
因此，本教材注重将法学教学（模型）与法治实践（原型）紧密结合，注重讲述法治系统的实际运筹
与实现过程；不仅把“交互研讨型”（Interactive Seminar）的案例教学法引入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之中
，而且刻意把“问题解决型”（Problem Solving）的现代学习理论融入学生的自学过程之中。
这既有利于强化作为模型（Model）的法学课本与作为原型（Prototype）的法治系统的内在联系，又
有利于引导学生综合地运用法律知识和其他多种知识来解决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实际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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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被告人单一的条件下，公诉犯罪事实也要单一，刑事案件才是单一的。
如果一名被告人被控犯有数罪，从理论上说仍然是数个案件，各个罪的刑事责任仍然是可分的，因此
如果被全部认定为有罪，法院应当分别定罪判刑，然后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而不能笼
统定一个罪、宣告一个执行刑。
是否为单一公诉犯罪事实，应当依据犯罪构成理论确定。
 确认案件单一时，产生如下的法律效果： 第一，起诉的效力及于单一案件的整体。
此即公诉不可分原则（Prinzipder Unteilbarkeit des Prozessgegenstandes）。
也就是说，不允许只对一个案件的部分事实进行起诉，如果发现检察官只对部分事实起诉，公诉效力
及于全部事实，不得再对其他部分事实另行起诉。
但是否因此而产生审判不可分的效力，职权主义诉讼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有所不同。
在职权主义诉讼中，法院有发现真实的义务，起诉以使法院产生足够的犯罪嫌疑即可，检察官对于一
个案件只起诉部分事实时，法院对于全部事实都有审判权，可以依职权对于全案事实进行调查审理，
并作出判决。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公诉事实以诉因的形式明示，法院并无脱离诉因事实而查明“客观”事实的义
务，相反，它受到诉因事实的严格限制，未经检察官依法变更或追加诉因，法院不得对未起诉的事实
进行审理。
 第二，判决的效力也及于单一案件的整体。
也就是说，仅对一个案件的部分事实作出判决时，判决对于整个刑事案件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效力
。
判决生效后，不允许再对判决中没有判断的部分事实另行起诉，这也是公诉不可分原则在理论上的必
然归结。
例如，侵入他人住宅并进行盗窃的，因属于牵连犯罪，检察官仅就盗窃罪起诉时，对盗窃罪不论作出
有罪或无罪判决，判决生效后，检察官将不得再以侵入他人住宅罪另行起诉，法院也不得以此罪名另
行审判。
 刑事案件的同一性是指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考察刑事诉讼是否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在不同
的诉讼系属关系中，判断案件是否已经起诉、是否已经判决确定。
审查刑事案件是否同一的标准是，看诉讼后期的发展与起诉时的被告人与公诉事实是否一致，以决定
起诉的效力及审判的范围。
“同一”案件以被告人同一和公诉犯罪事实同一二者兼备为必要条件。
 无论是提起公诉，还是提起自诉，都必须明确指明被告人。
被告人是否同一，原则上应当以起诉书的记载为准，但在使用化名或者自报的姓名起诉时，应以检察
官或自诉人实际所指控的人为被告人。
如果在审理中查明了被告人的真实姓名，只要检察官或自诉人确实对他提起了诉讼，只需订正起诉书
的记载即可，并不影响被告人的同一性。
如果庭审中没有判明真实姓名，而仍以化名或者自报的姓名判决的，判决的效力及于检察官或者自诉
人实际指控的被告人，如果化名或自报的姓名系冒用他人姓名的，被冒名的人不受判决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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